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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專班 

○○學校○○專班學生參與補助計畫第一年合約書(參考範本) 

○○學校（以下簡稱甲方）與○○專班○○學生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，雙方同

意訂立合約條款如下：  

第 1條  (合約書條款依據) 

本合約書依教育部「促進國際生來臺暨留臺-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(新型專班)計

畫」訂定。 

第 2條  (乙方姓名、系級、受領新型專班產學獎助金起迄及獎助金額) 

○○國家, ○○姓名 原就讀○○國外學校○○系科○○ 年級，將參與○○學校之

○○專班。 

自  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止受領新型專班第一年產學獎助金每學期新臺幣(以下

同)        元，計           學期，合計              元(檢附當學期註冊單或

繳費收據 1份)。第二年需通過學校與合作企業審查成績與表現後，擇優核給學雜費

補助，受領補助者簽定第二年合約書。 

第 3條  (乙方就業職場及期限) 

依實施計畫規定，乙方於畢業後，應至  ○○ 企業就業 ○○  年(起薪需大於或等

於當年度勞動部基本工資標準給付)。如該合作企業因營運調整，於乙方畢業時無職

缺可聘用，應接受學校進行就業輔導及媒合其他企業。 

乙方就業期間應接受教育部及甲方追蹤調查就業狀況。 

第 4條 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終止受領新型專班產學獎助金，並償還已受領之新型專

班產學獎助金。但死亡者、因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

工作，經衛生福利部新制醫院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以上層級，開立認定無法繼續就

學或就業證明者，或因事故致家庭巨變無法繼續就學或就業，經學校查證屬實，由

學校報教育部核定者，得免償還已受領之新型專班產學獎助金或免履行就業義務： 

一、就學期間因個人因素中途退出專班：如申請轉學、轉系、休學返國，經學校輔

導後仍放棄繼續就讀專班、或經學校依學則退學、開除學籍等情形。 

二、因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工作，致喪失參與計畫之資格。 

三、畢業後 3個月內未就業。 

乙方畢業後連續就業未滿受補助年限者，應依其未就業之月數比例償還補助產學獎

助金；不滿一月者，以一月計。 

 

第 5條 (保證人之連帶責任) 

本合約書簽訂前，乙方應覓妥連帶保證人並經甲方同意後，由乙方連同連帶保證人

併與甲方簽約，連帶保證人對乙方依本合約書或因契約關係消滅後發生之償還義務，

均負連帶清償責任。 

於乙方履行本合約書所定全部義務前，如連帶保證人申請解除保證責任時，乙方應

立即覓保更換，經甲方同意並重新簽約後，原連帶保證人始得解除保證責任。 

第 6條  (送達) 

除本合約書另有約定外，應送達予本合約書當事人之其他通知、文件或資料，均應

以英文為主(中文為輔)之書面為之，並於送達對方時發生效力。除於事前取得他方

同意變更地址者外，雙方之地址應以下列為準： 

一、甲方地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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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乙方地址： 

當事人之任一方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地址變更，他方按原址並依當時任一法定送達方

式辦理時，視為業已送達對方。 

 

第 7條 (管轄) 

 本合約書雙方應依誠信原則確實履行，如有民事涉訟，以甲方所在地所轄法院為管轄 

法院。 

前項約定亦適用於本合約書之連帶保證人。 

第 8條  (其他法令之適用與準用) 

本合約書如有未盡事宜，需依相關法令辦理或由教育部召開會議處理之。 

第 9條  (合約書份數) 

本合約書一式三份，經雙方當事人簽章後生效，甲方收執一份、乙方及保證人各收執

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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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合約書人： 

    甲方(學校)︰ 

    代表人： 

    地址：  

電話： 

     

    乙方(學生)： 

 國籍: 

    護照號碼： 

    地址： 

    電話： 

 

 

    連帶保證人： 

 國籍: 

當地國 ID number：     

    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

 

 

西元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